
新竹市 105年行動學習成果發表會實施計畫 

臺、依據 

一、教育部 105年 1月 7日臺教資(三)字第 1040175750R號函。 

二、新竹市 105年度資訊教育推動細部計畫。 

 

貳、目的：透過學者、專家專題討論以及本市參與推動計畫教學團隊的成果報告，進行跨縣

市、跨領域的行動學習融入創新教學經驗分享，提昇教師的教學品質與專業知

能。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二、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新竹市教育網路中心 

 

肆、計畫內容 

一、辦理日期：105年 11月 22日(星期二)下午 13時 00分至下午 16時 30分 

二、辦理地點：新竹市教師研習中心(新竹市民族路 33號) 

三、活動內容：專題講座、行動學習體驗活動、教師專業對話與問題研討。 

四、活動流程：詳見下表。 

(一)A場成果報告 

時間 課程活動 主持人/主講人 地點 

13:00-13：20 報到  階梯講堂 

13：30-14：10 
本市 105年行動學習學校成果報

告-光華.三民.虎林.竹光 
沈靜濤科長 階梯講堂 

14：10-14：15 換場  階梯講堂 

14：15-15：45 
本市 105年行動學習學校成果報

告-南寮.茄苳.科園 
沈靜濤科長 階梯講堂 

15：45-15：50 中場休息  階梯講堂 

15：50-16：10 
本市 105年行動學習學校成果報

告-新竹.載熙 
沈靜濤科長 階梯講堂 

16：10-16：30 
教育部行動學習專案推動成效

檢討與座談 

王子華教授（待

聘） 
階梯講堂 

（二）B場成果展 

       地點：研習中心一樓會議室 

      請各校自行發揮創意，展示在 105年度行動學習上之成效（如海報、行動載具展示等），  

      並派團隊 1-2名於現場說明。 



五、參加對象與人數： 

（一）本市教師以及參與教育部行動學習專案計畫之伙伴學校校長及教師合計 60人，學

校校長請務必參加。 

（二）本場次報名人數倘超過上限，以參與教育部行動學習專案計畫之學校教師優先錄取，

其餘以報名先後順序依次錄取，額滿為止。 

六、報名方式與其他研習資訊： 

（一）全程參與本研討會之教師核予 4小時之研習時數。 

（二）請於 105年 11月 12日前完成至本市教師研習護照系統報名。 

（三）本案聯絡人：新竹市教育網路中心蔡婉緩老師，連絡方式 huan@hc.edu.tw，電話：

03-5249617*213  

伍、經費來源：由教育部暨教育處推動資訊教育細部計畫相關經費支應。 

陸、辦理本活動之有功人員依規定報核敘獎。 

柒、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